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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陆企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天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龚燕芬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元）

７４

，

０７６

，

４３５．８４ ６２

，

４８８

，

１３０．３９ １８．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

，

３１５

，

９２６．８１ ７

，

６９５

，

１８２．９６ ８．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８

，

２１５

，

３７６．０７ ７

，

５４７

，

７２９．２２ ８．８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４

，

５９４

，

５６４．６１ －４１５

，

３９４．７０ ３

，

４１３．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０８ 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０８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４６％ １．３８％ ０．０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总资产（元）

６５５

，

０７７

，

２２４．１６ ６５３

，

２１１

，

２５８．０７ ０．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５７２

，

５９９

，

９８５．１７ ５６４

，

２８４

，

０５８．３６ １．４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１２

，

３１９．９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

，

９７５．０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７

，

７４４．２５

合计

１００

，

５５０．７４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９

，

６０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陆企亭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９７％ １７

，

９７２

，

１００ １７

，

９７２

，

１００

徐洪珊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５％ １３

，

４９５

，

７２５ １３

，

４９５

，

７２５

储文斌 境内自然人

６．３％ ６

，

２９５

，

７２５ ６

，

２９５

，

７２５

张立岗 境内自然人

４．６２％ ４

，

６２１

，

７２５ ４

，

６２１

，

７２５

陆鸿博 境内自然人

３．１９％ ３

，

１９３

，

２７５ ３

，

１９３

，

２７５

侯一斌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７％ １

，

８７４

，

７００ １

，

８７４

，

７００

邓淑香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６％ １

，

８５５

，

８００ １

，

８５５

，

８００

袁万根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１％ １

，

７０８

，

２００ １

，

７０８

，

２００

缪小欢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４％ １

，

３４４

，

６００ １

，

３４４

，

６００

杨健 境内自然人

１．３％ １

，

２９８

，

５５０ １

，

２９８

，

５５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２

，

５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９２

，

５７５

中国银行

－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３９

，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３９

，

０４６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融赢华泰

３

号伞形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３６８

，

４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８

，

４０２

王泽

３６７

，

５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７

，

５３６

孙菊芬

３１８

，

７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８

，

７１５

钱建祥

３０３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３

，

２００

翁泽明

２５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５

，

３００

赵兴娣

２３６

，

１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６

，

１１１

郭颖

２１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５

，

３００

杭州维码科技有限公司

１９９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９

，

１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陆企亭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陆企亭、徐洪珊、储文斌、张立岗、陆鸿博、侯一斌、

邓淑香、杨健为一致行动人。 徐洪珊为陆企亭妹夫，储文斌为陆企亭长婿，杨健为陆企亭

次婿，陆鸿博为陆企亭小女，杨健与陆鸿博为夫妻关系，侯一斌与邓淑香为夫妻关系。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变动的情况

:

1.

预付款项期末数

1,540.26

万元

,

较年初增长

58.95%,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预付基建

项目款项

,

以及公司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2.

短期借款期末数

4,500.00

万元

,

较年初增长

28.57%,

主要是本期公司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3.

应付账款期末数

3,091.17

万元

,

较年初下降

32.09%

。 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原材料等款项增加所致。

4.

预收账款期末数

32.76

万元

,

较年初下降

31.76%,

主要是本期公司结算货款所致。

5.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

200.56

万元

,

较年初下降

34.58%,

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年终奖金所致。

6.

其他应付款期末数

20.97

万元

,

较年初下降

75.66%,

主要是支付上期尚未支付的款项所致。

7.

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数

16.67

万元

,

较年初减少

37.50%,

系公司按受益期摊销政府补贴收入所致。

利润表的变动情况

:

1.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数

-27.79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上升

60.17%,

主要是本期公司增加银行借款导致利息支出增加

所致。

2.

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数

11.83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31.81%,

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的变动情况

: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9.46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3,413.42%,

主要是公司支付原材料款项等增

加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7.99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46.45%,

主要是子公司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基础建设项目投入

,

以及购置固定资产所支付款项增加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0.95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35.37%,

主要是本期公司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有

所减少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康达新材

为保持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考虑到当前公众股东要求和意愿以及当前

的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综合因素，结合公司目前盈利规模、现金流

量状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等经营情况以及本次发行融资、银行信贷及债权

融资环境等情况，结合

２００８

年以来公司实际股利分配情况，公司拟订上市后

的分红回报规划，具体如下：

１

、上市后继续保持现金分红为主的分红方式。

２

、

上市后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未分配

利润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及滚存以后年度分配。

３

、在满足公司章程

股票股利发放条件的前提下，可以发放股票股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０８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本报

告发布之

日，承诺

人遵守了

上述承

诺。

公司实际控

制人陆企亭

及其一致行

动人徐洪珊

等共计

１１

人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或企业不在并且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其下属子

公司，如有）相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上

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其下属子公司，如有）存在竞争关系的

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或企业如违反上述承诺，愿向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２２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本报

告发布之

日，承诺

人遵守了

上述承

诺。

陆企亭、徐

洪珊、储文

斌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

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作为发

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陆企亭、徐洪珊、储文斌还承诺：“除前述锁

定期外，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股份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截止本报

告发布之

日，承诺

人遵守了

上述承

诺。

陆企亭等

３２

名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

票前自然人

股东

１

、 编号沪房地浦字（

１９９７

）第

００７９６１

号房地权证记载的使用权面积为

４０７５．４

平方米的地块使用权人为上海康达化工实验厂，取得方式为划拨。本人承诺

承担因公司未办理上述地块的土地有偿使用手续需承担的法律责任或经济

损失（包括被政府部门全部或部分收回土地产生的损失、因无法继续使用上

述土地而必须搬迁产生的费用）并将向公司足额赔偿该等损失。

２

、 公司及其

子公司目前使用的

１２

处合计

１５６１

平方米的建筑物尚未获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该等建筑均为公司或子公司在其拥有使用权的地块上搭建的临时建筑，并不

作为生产用场地。本人承诺对上述房屋未取得所有权可能产生的处罚责任向

公司及其子公司作出足额补偿。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本报

告发布之

日，前述

情形均未

发生，承

诺人遵守

了上述承

诺。

陆企亭

如应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相关主管部门要求或决定，公司或其子公司、分

公司需要为员工补缴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或公司或其子公司、分公司因

未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本人将全额

承担该部分补缴和被追缴的损失，保证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本公

告发布之

日，承诺

人遵守了

上述承

诺。

陆企亭

如相关瑕疵物业不规范情形影响相关公司拥有和使用该等物业以从事正常

业务经营，本人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安排提供相同或相似条

件的物业供相关公司经营使用等），促使相关公司业务经营持续正常进行，以

消除或减轻不利影响。若因该等物业不规范情形导致相关公司产生额外支出

或损失（包括政府罚款、政府责令搬迁或强制拆迁费用、第三方索赔等），本人

将尽快与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方积极协调磋商，以在最大程度上支

持公司正常经营，避免或控制损害继续扩大。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长期有效

截止本公

告发布之

日，承诺

人遵守了

上述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不适用

三、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

）

５％

至

３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１

，

７７１．６５

至

２

，

１９３．４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１

，

６８７．２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公司加强销售力度，业绩平稳回升，无溶剂聚氨酯复膜胶和常规胶粘剂产

品的销量进一步上升；

２．

新能源行业复苏，来自风电和光伏领域的需求有所增加。

公司盖章: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陆企亭

日期:201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69� �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4-016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 《发明专利证

书》一项。 具体情况如下

:

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单晶硅棒切割的水煮脱胶型改性环氧粘接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人 刘龙江；蔡公华；姚其胜；侯一斌

专利号

ＺＬ ２０１２ １ ０５６３７８１．６

专利申请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授权公告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９

日

发明专利证书号 第

１３８０４３４

号

本专利的专利权期限 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发明专利的获得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

,

发挥本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

保持技术领先地位

,

提升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 年 四 月 二十一 日

证券代码:002669� �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4-017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商标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商标注

册证书一项。 具体情况如下

:

以上商标的取得

,

有利于公司加强对品牌及注册商标的保护

,

提高公司品牌和市场知名度

,

防止商标侵权事件的发

生

,

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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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伟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韦映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刘艳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４９９

，

７５７

，

１６２．８７ ４１８

，

８４４

，

１７４．８５ １９．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３４１

，

６７８．７５ １０

，

１２９

，

６３７．３３ ４１．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２

，

７３１

，

５６４．８６ ７

，

９６４

，

３７３．０８ ５９．８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８

，

９９７

，

５０８．７４ ７０

，

４２９

，

０３４．１５ －１１２．７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０．０５ ４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０．０５ ４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３８％ ０．９７％ ０．４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１

，

５６０

，

６３３

，

５２４．７０ １

，

５７８

，

０６３

，

４３４．３５ －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０４５

，

６５８

，

４３４．０１ １

，

０３０

，

１５３

，

６２６．３９ １．５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２２３

，

４７７．６６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１１０

，

７５０．０１

科技项目经费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

，

９２５．４５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６７

，

２３３．０１

合计

１

，

６１０

，

１１３．８９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８

，

０２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黄伟波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３％ 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黄伟鹏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３％ 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黄少群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３％ 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汕头市名远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１％ ７

，

４２６

，

５００ ５

，

５６９

，

８７５

黄侦杰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５％ ６

，

０９９

，

０００ ６

，

０９９

，

０００

质押

６

，

０９９

，

０００

黄侦凯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５％ ６

，

０９９

，

０００ ６

，

０９９

，

０００

质押

６

，

０９９

，

０００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其他

１．５４％ ３

，

０７０

，

７９５ ０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其他

１．５％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化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４７％ ２

，

９３９

，

２５６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其他

１．０８％ ２

，

１６４

，

９２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３

，

０７０

，

７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７０

，

７９５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９３９

，

２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９３９

，

２５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２

，

１６４

，

９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６４

，

９２０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

，

０９９

，

６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９９

，

６６７

汕头市名远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５６

，

６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５６

，

６２５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４２

，

９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４２

，

９１５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复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３７５

，

５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７５

，

５４８

中国建设银行

－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

，

２９７

，

８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９７

，

８５６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１９

，

９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１９

，

９８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黄伟波、黄伟鹏、黄少群、黄侦凯、黄侦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一

致行动人。黄伟波、黄伟鹏、黄少群系兄弟关系，黄侦凯、黄侦杰系

黄伟波之子。汕头市名远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为公司高管及员

工。实际控制人与其他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一致行

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

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

、资产负债科目

1)

报告期末

,

预付款项较年初减少

52.12%,

主要原因是

2013

年末预付货款所购商品于一季度入库并收

到发票

;

2)

报告期末

,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

117.82%,

主要原因为应收代理款增加所致

;

3)

报告期末

,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

45.16%,

主要原因是一季度留抵增值税进项税额减少所致

;

4)

报告期末

,

存货较年初增长

32.72%,

主要原因是受销售收入增长所致

;

5)

报告期末

,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

342.33%,

主要原因为公司收购福建新大陆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5%

的股权款尚未支付

;

6)

报告期末

,

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长

149.42%,

主要原因为以前年度收到的政府补助收入在本期确认

其他流动负债所致。

2

、利润表科目

1)

报告期末

,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32.84%,

主要原因是运输装卸费及工资两项主要费用随销售收

入增长而增长

;

2)

报告期末

,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35.97 %,

主要原因为工资及研发费用增长所致

;

3)

报告期末

,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332.28%,

主要原因为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

4)

报告期末

,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178.27 %,

主要原因是按照公司会计政策转回坏账准备。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重要事项已经按照信息披露要求履行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使用自有资金和超募资金相结合收购

福建新大陆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２

日

《西陇化工：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

资金收购福建新大陆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７５％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３

。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３

日

《西陇化工：关于福建新大陆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比例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６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西陇化工：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股权

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３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黄伟波 黄伟鹏

黄少群 黄侦凯

黄侦杰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已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也不由本公司收

购该部分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

日

正在履行

黄伟波 黄伟鹏

黄少群 黄侦凯

黄侦杰

１

、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分别向公

司出具了《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明确声明其目

前不存在与本公司

的同业竞争；未来直

接或间接持有本公

司股份期间，不会以

任何方式从事与本

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的业务；并就出现同

业竞争的情形时，其

应采取的消除和避

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以及赔偿因同业竞

争给本公司造成的

损失等事项作出了

承诺。

２

、丙类仓或盐

酸车间在重建或搬

迁承诺。鉴于公司在

汕头市有两处房产

因地方政府重新规

划无法办理房产证，

包括丙类仓及盐酸

车间。上述两处房产

存在被拆除的风险，

可能对公司的经营

产生一定影响。针对

上述情况，公司分别

制定了丙类仓重建

及盐酸车间搬迁计

划。就此事项公司实

际控制人共同承诺：

如果公司的丙类仓

或盐酸车间在重建

或搬迁完成前就被

拆除，实际控制人将

承担因此造成的全

部直接或间接经济

损失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黄伟波 黄伟鹏

黄少群 黄侦凯

黄侦杰

公司、广州西陇、汕

头西陇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６

年及

２００８

年

开设住房公积金账

户并办理缴存公积

金。

２０１０

年以来，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分

别在所在地的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登

记和缴存公积金。如

果公司将来被社会

保障部门或住房公

积金管理部门追缴

社会保险费用或住

房公积金费用，实际

控制人将全部承担

此部分费用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黄伟波 黄伟鹏

黄少群 黄侦

杰

在担任董事期间，不

单独采取行动以致

每年减少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超过

２５％

，且离职后半年

内，不减少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在申报

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本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任职董事期间

及离职后

１８

个

月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黄侦凯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

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本公司股票

数量占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７

日

任职董事期间

及离职后

１８

个

月

正在履行

公司

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公

司继续实行持续、稳

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采取现金或者股票

方式分配股利。 现

金分红不少于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的

１０％

，且任何三个

连续年度内，公司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该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

３０％

。 如

果未来三年内公司

净利润保持持续稳

定增长，公司可提高

现金分红比例或实

施股票股利分配，加

大对投资者的回报

力度。 公司董事会

可以根据公司盈利

情况及资金需求状

况提议公司进行中

期现金分红。 如果

累计未分配利润和

盈余公积合计超过

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５０％

以上，公司应

提出发放股票股利

议案并交股东大会

表决。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正在履行

公司

超募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高

风险投资以及为他

人提供财务资助。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２５

日

１２

个月 履行完毕

公司

６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将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且不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的用途；

在上述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使用期限

届满之前，公司将及

时把资金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同

时在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期间，不从事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

险投资》第五条规定

的风险投资。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５

日

１２

个月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

）

４０％

至

６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４

，

０５３

至

４

，

６３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２

，

８９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新大陆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

响；

２

、产品结构调整，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３

、开展产品线与专业化营销，加强了市场开发力度；

４

、募投项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底部分完工并试投产。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伟鹏

2014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84� � �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2014-025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2014

年

4

月

21

日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在广州市科学城新瑞路

6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4

月

10

日以电话通知方式送达。会议应到

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

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

董事长黄伟鹏先生主持

,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

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

2014

年

4

月

22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26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

2014

年

4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

二、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陇化工

(

香

港

)

有限公司共同向恒生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9500

万元或等值外币及财资额度

73.2

万美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全资子公司西陇化工

(

香港

)

有限公司共同向恒生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恒生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汕头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玖仟伍佰万元或等值外币及财资额度美元柒拾叁万贰仟

元的额度

,

并由公司对西陇化工

(

香港

)

有限公司的授信额度提供

100%

连带责任担保【注

:

需要取得外汇管理

局或相关部门的对外担保批文

/

批复】

,

同时授权法人代表就上述融资事项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

并根据合同条

款和银行要求的步骤

,

向银行申请使用本额度。

黄伟波、黄伟鹏、黄少群为公司本次授信申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西陇化工

:

为全资子公司西陇化工

(

香港

)

有限公司向恒生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的公告》详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27

。

三、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制订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

>

的议案》

;

为贯彻落实中办发

[2013]27

号和国办发

[2013]110

号文件精神

,

根据广东证监局《关于切实做好上市公司

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

(

广东证监

[2014]28

号

)

的要求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董事会同意制订公司《投资者

投诉处理工作制度》。 《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全文详见指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四、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制订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议案》。

201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 现董事会同意制订《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

(

以下简称“规则”

),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并自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生效并实施。

五、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定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在广州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西陇化工

:

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28

备查文件

: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84� � �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2014-026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名称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会议时间

:2014

年

5

月

16

日

(

星期五

)

上午

10:00,

会议签到时间

:9:40

—

10:00;

参会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14

日

(

周三

);

(

三

)

会议地点

: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新瑞

6

号五楼会议室

;

(

四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召开

,

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

(

五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13

日

(

周二

);

(

六

)

会议召集人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审议《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的议案》

(

二

)

审议《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

(

三

)

审议《关于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于

2014

年

3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

独立董事将在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上

进行述职。

(

四

)

审议《关于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

五

)

审议《关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

(

六

)

审议《关于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的议案》

;

(

七

)

审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

八

)

审议《关于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议案》

;

(

九

)

审议《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

(

十

)

审议《关于续聘

2014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上述

(

一

)

至

(

三

)

项、

(

五

)-(

十

)

项议案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第

(

四

)

项议案经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于

2014

年

3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

十一

)

审议《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陇化工

(

香港

)

有限公司共同向恒生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人民币

9500

万元或等值外币及财资额度

73.2

万美元的议案》

;

(

十二

)

审议《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18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使

用部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西陇化工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使用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2014

年

2

月

20

日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10

。

三、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截止

2014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事项

(

一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

二

)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

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

三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

四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4

年

5

月

14

日下午

4

点前送达或传真

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会议当天现场登记。

(

五

)

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14

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6:30;

(

六

)

登记地点

: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新瑞路

6

号五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

(

七

)

联系方式

:

电话

:0754-82481503

、

020-62612188

传真

:020-62612188-356,020-83277188

联系地点

: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新瑞路

6

号五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编

:

510663

联系人

:

邬军晖 莫娇

五、其他事项

会期约半天

,

出席会议股东的费用自理。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本人

(

委托人

)

现持有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西陇化工”

)

股份

_________

股。兹委

托

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西陇化工

2014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对提

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

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对受

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的议案》

２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３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的议案》

７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８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议案》

９

《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１０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４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陇化工（香港）有限公司共同向恒生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９５００

万元或等值外币及财资额度

７３．２

万美

元的议案》

１２

《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１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并

为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

项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

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３

、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须加盖法人公章

):

委托人

(

法人代表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

委托人持股数额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__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注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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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西陇化工(香港)有限公司向恒生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4

年

4

月

21

日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会议审议《为全资子

公司西陇化工

(

香港

)

有限公司向恒生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全资子公司西陇化工

(

香港

)

有限公司共同向恒生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恒生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汕头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玖仟伍佰万元或等值外币及财资额度美元柒拾叁万贰仟

元的额度

,

并由公司对西陇化工

(

香港

)

有限公司的授信额度提供

100%

连带责任担保【注

:

需要取得外汇管理

局或相关部门的对外担保批文

/

批复】

,

同时授权法人代表就上述融资事项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

并根据合同条

款和银行要求的步骤

,

向银行申请使用本额度。

黄伟波、黄伟鹏、黄少群为公司本次授信申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

:

西陇化工

(

香港

)

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2012

年

4

月

12

日

3

、注册地址

:UNIT 1303,13/F BEVERLY HOUSE 93-107 LOCKHART RD WANCHAI HK

4

、注册资本

:39

万美元

5

、法定代表人

:

黄侦凯

6

、主营业务

:

进出口贸易

7

、公司持股比例

:100%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香港西陇总资产

8,546,766.06

元

,

净资产

197,878.92

元。

2013

年营业收入

84,143,

417.05

元

,

净利润

-2,219,248.53

元。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

,

香港西陇总资产

1,222,173.78

元

,

净资产

-214,601.06

元。

2014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

入

25,524,821.63

元

,

净利润

-410,283.75

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

、担保金额

: USD300

万元

;

2

、担保方式

:

连带担保责任

;

3

、担保期限

:

自债务发生期届满日起至债务发生期内被担保债务所对应的最后一笔债务

/

融资的履行期

限届满日之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随着公司境外业务的发展

,

境外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日益增大

,

本次担保可帮助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及时

且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取银行融资

,

保障业务的正常开展。

根据相关规定

,

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董事会认为

,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直接拥有的全

资子公司

,

担保风险可控

,

且符合公司业务正常开展的需要

,

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

元

(

不含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包含本次担保在内

,

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人民币

386,600,000

元

(

包括人民币

350,000,000

元

,USD300

万元

),

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30,153,626.39

元的比例为

37.53%

。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

也无为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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